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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快报讯 记者何生廷 通讯员
许燕玲报道 叫网约车时遇到“刁蛮
司机”绕远路、随意加价等行为时，乘
客要积极维权，如果网约车平台未尽
义务，同样可以向平台索赔。

因网约车司机随意加价，并驱赶
乘客下车，乘客小严将网约车平台告
上法庭， 要求返还车费以及支付利
息，并赔偿1元。 4月28日，记者从广州
互联网法院获悉， 该案已作出宣判，
支持小严的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

乘坐网约车被临时加价
2019年9月， 小严使用某出行平

台网上预约顺风车，并预付车费149.8
元。 小严称，其与小丘、小黄上车后，
司机竟要求现金加价100元。 遭拒后，
司机将他们拉至偏僻之处，并恶语相
向驱赶三人下车。

小严三人马上联系出行平台客
服寻求帮助。 然而，该出行平台既未

对投诉进行处理，也未提供司机的姓
名、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对小严等
三人的困境亦未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三人等候许久，无奈之下更换了
网约车平台。 两日后，小严收到该出
行平台的短信，显示案涉订单已由系
统自动完成。 三人认为司机违约、服
务未完成，某出行平台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未实质性解决问题，将某出
行平台诉至广州互联网法院，要求平
台返还车费149.8元并支付利息，同时
向小严与小丘、小黄赔偿1元。

法院支持赔偿1元的诉求
记者从广州互联网法院获悉，该

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小丘、小黄是否为
本案适格原告；某出行平台是否应承
担返还车费等民事责任？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案涉订单
是通过小严下单、支付，系小严与某
出行平台形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小

丘、小黄非合同当事人，不是本案适
格原告。

同时，当事人双方均确认司机未
完成订单，小严已举证证明仅搭乘该
车2公里， 出行平台则未提供证据证
实司机完成大部分线路或小严主动
下车， 故对小严主张的司机违约、服
务未完成的事实，法院予以采信。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被告作
为合乘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承担协
助义务，在未能及时提供司机姓名、联
系方式等相关信息的情形下，小严有权
要求某出行平台承担责任，某出行平台
应当向小严赔偿车费及利息损失。

对于是否应该赔偿1元， 广州互
联网法院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
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此案
中，小严诉请某出行平台赔偿1元，合
法合理，法院予以支持。

“高回报”酒店式公寓
竟是“烂尾”工程

广州海珠警方侦破一宗非法集资
诈骗案，涉案资金达7200余万元

新快报讯 记者彭程 通讯员杨秋明 张毅
涛报道 新快报记者从广州市公安局获悉，广
州海珠警方近日侦破一宗非法集资诈骗案，初
步查明犯罪嫌疑人邓某虚构酒店式公寓投资
项目，许以12%的高额年回报率，诱骗事主投
资，涉案资金达7200余万元。

“公寓” 年回报率高达12%
� � � �今年1月， 曾女士来到海珠区公安分局经
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称其被海珠区星×公寓
开发商以投资酒店式公寓项目，每月可坐收高
额返租为幌子，诈骗投资款35万余元。

曾女士2017年11月经地产中介推荐，了解
到该公寓在建项目正在认购经营使用权。该公
寓建成后将由某旅游公司按照酒店式公寓运
营。 投资者一次缴纳一套公寓20年的租金，即
可获得25年的经营使用权。运营公司将每月返
还投资总额的1%（年回报率高达12%），投资者
8年左右即可返本。

曾女士认为该项目非常划算，认购了一套
公寓，并与负责公寓运营的某旅游公司签订了
委托经营合同。 2017年11月起，曾女士开始收
到租金返利，从2019年10月，返利就没有了。 曾
女士多次联系运营公司以及开发商无果，去到
现场才发现，该公寓已经“烂尾”。 她认购经营
使用权的那套公寓也被开发商转售他人套现。
公寓的售楼部人去楼空，相关负责人失联。

近200名事主被骗
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立即对该公寓的开发

商及负责运营的旅游公司进行立案侦查。
经排查，发现数十名投资受损人，事主大

都是广州市居民，被诈骗投资金额都在30万元
至50万元之间。海珠警方立即成立由经济犯罪
侦查大队、网警大队等精干警力组成的专案组
展开侦查。

专案组民警们辗转广州、清远多地，最终
查明该公寓项目的开发商与运营公寓的旅游
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邓某。邓某故意隐瞒该公
寓所属房产已部分出售的事实，虚构该公寓为
在建销售项目，以“高回报”为噱头，诱骗近200
名事主“认购投资”，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总额达
7200多万元，其行为已涉嫌集资诈骗罪。

目前，海珠警方已对涉嫌集资诈骗的犯罪
嫌疑人邓某依法执行逮捕。 案件正在侦办中。

男子用自制枪支向民警开枪
被民警击伤后抢救无效身亡

新快报讯 记者彭程报道 记者从广州增
城警方获悉，26日10时许， 增城区一名男子不
理会警方劝诫，持自制枪支向民警开枪，最终
被戒备民警开枪击伤，后送院抢救无效死亡。

增城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石滩镇一房屋
内有一名男子在网上发布消息，称其手上有枪
支，扬言要伤害他人。

增城警方立即出警，会同村干部及其家属
对该男子姚某（30岁，增城人）开展劝诫工作，
但该男子一直躲在屋内反锁，不予理会。 至当
晚11时许，姚某突然冲出阳台，用自制枪支向
民警开枪。 现场戒备民警果断开枪将其击伤，
后姚某经送院抢救无效死亡。 处置过程中，未
造成其他人员受伤。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走私团伙浮出水面
遇缉私警弃船逃窜

今年3月初， 广州警方接到群众
举报， 称在增城区仙村镇的江边，经
常会发现一些散落的新鲜猪肚、鸡脚
等，怀疑有人“走水货”（走私）。 民警
走访发现，每当夜晚降临，不时有一
些快艇在江面上活动， 快艇靠岸后，
马上有人将艇上的货物搬上岸边等
候的货车。

仙村属于东江北支流水域，水路
可达珠江口、香港、澳门水域，民警初
步调查判断，这里很可能蛰伏着一个
走私团伙。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一个活跃
在仙村镇的走私团伙渐渐浮出水面。
办案民警表示， 该团伙作案手段狡
猾，“走水货”路线跟接货时间经常变
动，团伙成员多是仙村本地人，熟悉
情况。 警方决定先摸清该团伙情况，
寻找抓捕时机。

3月25日凌晨， 黄埔海关缉私警
察在增城区与东莞市交界水域巡逻
时，一艘大马力快艇立刻逃窜，并在
增城区深涌村河边冲滩， 艇上2人弃
船逃跑。 警方在这艘快艇上发现了4

吨来历不明的冻品，判断极有可能就
是一艘用于走私的快艇。 通过比对现
场证据， 这伙人与3月初锁定的走私
团伙成员有交集。 广州警方决定成立
专案组，多警种协同作战，加大侦办
力度。

“船老板”出资买快艇
聘专业船手走私冻品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 专案组掌
握了该团伙的架构、分工及运作流程，
深藏在幕后的老板也被挖了出来。

据介绍，该团伙由何某、陈某等
几个“船老板”出资购买快艇，每艘快
艇均配备2到3个价值20万元的大马
力马达，聘请专业船手前往珠江口对
出的香港或澳门水域走私冻品。 快艇
每次可装载3至5吨冻品，靠岸码头并
不固定，冻品装车后，立即被运往东
莞市大岭山一带的冷库储存。

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的走私链条
后，专案组决定收网。 4月23日6时许，
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专案统一收网
行动拉开帷幕。 广州警方联合黄埔海
关缉私局，出动大批警力，以及车辆
37辆、警用直升机1架、船艇9艘，分别

在东莞市、增城区、番禺区等地同步
开展抓捕行动。

警用直升机出动
海陆空联动抓捕

当天清晨，一艘疾驰的快艇划破
了平静的江面，紧随其后的一艘快艇
穷追不舍。 快艇的上空飞来了一架警
用直升机。 这有如电影大片中的画
面， 是广州警方4月23日开展的打击
走私专案集中收网行动中的震撼一
幕。 最终将该团伙一网打尽。

行动中， 警方一举抓获何某、陈
某、 张某等19名涉嫌走私犯罪嫌疑
人，破获该专案。 警方现场查扣涉嫌
走私大马力快艇7艘，搜查冻库、涉案
企业等场所5处， 查扣涉案走私冻品
74吨，其中来自我国列为禁止进口的
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和地区的牛肉、牛
内脏59吨，不明来源的冻品及相关单
证资料一批。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
侦办中。

据悉， 本次行动是广州警方首次
使用警用直升机参与打击走私行动，由
警用直升机在空中发现并锁定走私快
艇，引导海关缉私艇实施抓捕。

警方海陆空全线出击 捣毁一走私冻品团伙
广州警方首次使用警用直升机打击走私，缴获走私冻品74吨

网约车司机自行加价还半路扔客
乘客起诉平台要求赔偿1元获支持

� � � � 4月28日， 新快报记者
在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4月23日，广州警
方联合黄埔海关缉私局，多
警种协同作战，海陆空全线
出击，端掉一个活跃在珠三
角的走私冻品团伙，抓获团
伙成员19人，查获大马力快
艇7艘，缴获走私冻品74吨，
其中来自我国列为禁止进
口的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和
地区的牛肉、 牛内脏59吨，
查获不明来源冻品一大批。

■新快报记者 彭程
通讯员 耿晔 刘莹丽 张毅涛

■广州警方首次使用警用直升机打击走私。 通讯员供图


